
一、 有關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原非營利法人於契約屆滿後，

不繼續接受委託辦理、或依本辦法終止契約者，園內各類人員

資遣費計算及分攤方式說明如下： 

 

Q1：某甲自 108年 8月 1日起任職於某政府機關(構)委託 A法人辦理

之非營利幼兒園，A 法人於契約屆滿後(辦理期間自 108 年 8 月

起至 112年 7月 31日)不繼續辦理，某甲可以領到資遣費嗎？ 

A1：可以！A法人應依園內各類人員平均工資，由辦理期間之營運成

本及所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略以「…

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1 年發給 1/2 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 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17條之規定。」給付各類人員資遣費。 

假設某甲 112年平均薪資為 4萬元，在該園繼續工作滿 4年，可

以領到 2個月平均工資的資遣費計 8萬元。 

 

Q2：該非營利幼兒園經重新甄選後由 B法人接受委託辦理，某甲繼續

留原園服務，但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因故被資遣，某甲可以領到

多少資遣費？分別由誰分攤？ 

A2：某甲在該園繼續工作滿 6年，可領 3個月平均工資的資遣費。 

假設某甲 114 年平均薪資為 4.3 萬元，資遣費計 12.9 萬元，扣

除 108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已結清之資遣費 8萬元，可再領

4.9萬元，分攤方式說明如下： 

   (1)108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①A 法人已於 112 年 7 月時依當年平均工資發給 2 個月資遣費，

共計 8萬元，故不再重複發給。 

②至某甲 112 年 7 月平均薪資與 114 年 7 月平均薪資之差額合

計約 0.6萬元，則由國教署另案補助。 

(2)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由 B 法人依某甲當年度

平均薪資，由辦理期間之營運成本及所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

支給 1個月資遣費，共計 4.3萬元。 

   

二、 有關公有土地、建築物出租或委託私人辦理私立幼兒園，於契

約屆滿後經公開甄選，委託非營利法人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者(變

更雇主)，其留任人員資遣費計算及分攤方式說明如下： 



Q3：某乙自 108年 8月 1日起任職於該私立幼兒園，該私立幼兒園之

租約至 112 年 7 月 31 日屆滿後將改辦非營利幼兒園，某乙可以

領到資遣費嗎？ 

A3：可以！私立幼兒園之負責人應依園內各類人員平均工資，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 12 條略以「…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1年發給 1/2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 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

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17條之規定。」

給付各類人員資遣費。 

所以某乙(假設 112 年平均工資 3.5 萬元)在該園繼續工作滿 4

年，可以領到 2個月平均工資的資遣費計 7萬元。 

 

Q4：該幼兒園經公開甄選後由 C法人接受委託辦理，某乙繼續留原園

服務，但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因故被資遣，某乙可以領到多少資

遣費？分別由誰分攤？ 

A4：某乙在該園繼續工作滿 6 年，可以領到 3 個月平均工資的資遣

費。 

假設某乙 114年平均薪資為 4萬元，資遣費計 12萬元，扣除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已結清之資遣費 7 萬元，可再領 5 萬

元，分攤方式說明如下： 

   (1)108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①原私立幼兒園負責人已於 112年 7月時依當年平均工資發給 2

個月資遣費，共計 7萬元，故不再重複發給。 

②至某甲 112 年 7 月平均薪資與 114 年 7 月平均薪資之差額合

計約 1萬元，則由國教署另案補助。 

(2)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由 B 法人依某甲當年度

平均薪資，由辦理期間之營運成本及所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

支給 1個月資遣費，共計 4萬元。 

 

三、 有關公有土地、建築物出租或委託非營利法人辦理私立幼兒園，

於契約屆滿後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 35 條改辦非營利幼

兒園者(由同一非營利法人繼續經營，未變更雇主)，園內各類

人員資遣費計算及分攤方式說明如下： 

 

Q5：某丙自 108年 8月 1日起任職於該私立幼兒園，該私立幼兒園之



租約至 112年 7月 31日屆滿後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 35條

改辦非營利幼兒園，某丙可以領到資遣費嗎？ 

A5：不可以！該非營利法人雇用各類人員年資並未因辦理性質改變而

中斷，爰無須給付資遣費。 

 

Q6：該幼兒園改辦非營利幼兒園後，某丙繼續留原園服務，但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因故被資遣，某丙可以領到多少資遣費？分別由誰

分攤？ 

A6：某丙在該園繼續工作滿 6 年，可以領到 3 個月平均工資的資遣

費。 

假設某丙 114 年平均薪資為 4 萬元，資遣費計 12 萬元，分攤方

式說明如下： 

(1)108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由非營利法人依某丙 114

年平均工資發給 2個月資遣費，共計 8萬元。 

(2)112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由非營利法人依某丙 114

年度平均工資，由營運成本或所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支給 1個

月資遣費，共計 4萬元。 

 

備註：本 QA之案例均以適用「勞退新制」者舉例說明，至 94年以前

進用者且適用「勞退舊制」者，則應依勞基法第 17 條所定之

計算方式，計算資遣費，至分攤方式則比照上述案例。 


